


关于印发《潜江市经信局柔性执法制度》的通知

局属各单位、各科室：
为贯彻落实《潜江市提升行政执法质量实施方案》文件精神，完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建设，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，现结合我局工作实际，印发《潜江市经信局柔性执法制度》，请按此制度认真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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潜江市经信局柔性执法制度

一、科学谋划，协调实施。制定年度迎峰度夏、迎峰度冬电力需求侧响应工作方案，并督促市供电公司组织实施，协调督促市供电公司完成项目建设，做好重大活动电力保障、电力设施维护、电力突发事件处置、电力营商环境评价工作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以人为本，做好服务。坚持立足职能定位，贯彻以人为本、柔性执法的理念，大力推广“柔性执法”，通过教育、劝导、示范等方式，引导企业自觉守法。在企业安全生产检查过程中发现问题隐患时，引导和督促企业进行整改，尽快消除问题隐患。协调市供电公司及时解决企业反映的用电问题。
三、加强宣传，形成示范。通过安全生产检查，帮助企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，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，有效防范安全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，为全市工业经济发展营造良好安全环境。重点领域检查和全链条检查相结合，现场交办反馈，及时总结经验，形成示范，持续引导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意识，引导企业自觉遵守法律法规，坚守政策红线，筑牢依法经营的意识。

